
 

國立中山大學半導體及重點科技研究學院 
學生參與實習保密及獎助金核發機制 
[115學年度起入學之本國新生適用] 

 
114.9.2本校半導體學院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管理委員會通過 

 
一、 行政院訂定「國家重點領域產學合作及人才培育創新條例」並將相關法規

鬆綁，由國發基金及重點領域企業共同挹注資金，協助頂尖大學與重點企

業培育產業發展所需人才及補足相關人力需求。為強化學生學以致用的能

力及協助補足相關重點產業發展所需科技人才缺口，本研究學院積極引進

社會資源，與企業共同培養重點領域產業所需人才；並且建立完善培育機

制、就業進路選擇輔導及媒合機制。 

二、 適用對象︰經本學院先進半導體封測研究所及電子材料與機電整合研究所

招生錄取入學，且與本學院簽署「學生參與實習保密切結書」及「學生獎

助金核發與返還同意書」之在學本國學生(以下簡稱學生) 
三、 獎助金措施︰ 

(一) 本學院引進企業資源，由業界投入培育經費、實習場域所需精密設備

儀器、技術與知識、業界師資及相關支援人力，並提供學生在校就學

期間之修課/實作獎助金，及學生畢業後至培育企業就業的機會。 

(二) 學生請於報名時提出「參與實習保密切結書」，以配合研究學院規劃

培育措施。 

(三) 學生於畢業後應至培育企業就業以二年為原則。具有兵役義務者，其

就業期間之採計得配合役期延後至退役後。 

(四)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應終止受領獎助金，並返還已受領之獎助金。

但死亡者、因重大疾病或事故辦理休學或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，

經衛生福利部新制醫院評鑑合格之教學醫院以上層級，開立認定無法

繼續就學或就業證明者，或因事故致家庭巨變無法繼續就學或就業，

經本學院實訪查證，由學院與培育企業核定者，得免返還已受領之獎

助金或免履行就業義務： 

1. 因擬轉學、轉所且經學院輔導仍無法延續參與培育或放棄、被應令

退學、開除學籍或無故輟學。 

2. 因辦理退學或經核准休學未復學不能繼續完成學業或工作。 

3. 畢業後一個月內未至培育企業就業或至其他企業服研發替代役。 

4. 學生至培育企業實習期間違反保密義務或培育企業管理規則者。 

5. 學生畢業後連續就業未滿二年或培育企業規定之最短服務年限(取
期間較短者)，應依其未就業之月數比例返還就學期間已領受獎助

金總額之50%；不滿一個月者，以一個月計。 



 

(五) 獎助金核發及返還： 

1. 獎助金核發：碩一每學期核發獎助金總額8萬元，碩二、碩三每學

期核發獎助金總額21-24萬元。 

2. 獎助金返還： 

(1) 碩一：返還已受領獎助金總額之50%。 
(2) 碩二(含)以上至學生畢業前：返還已受領獎助金總額之50%且

最低不得少於16萬元。 
(3) 學生畢業後一個月內未至培育企業就業或至其他企業服研發替

代役，返還在學期間已受領獎助金總額之50%。 
(4) 學生畢業後有進入培育企業就業但未滿二年或培育企業規定之

最短服務年限(取期間較短者)，應依其未就業之月數比例返還

就學期間已領受獎助金總額之50%；不滿一個月者，以一個月

計。 
四、 保密協定措施：學生碩一至碩三期間規劃27學分的企業實習課程，學生

應於報名時完成簽署保密切結書。 

五、 學生就學期間，除了參與培育企業之實習課程外，應參與培育企業之現場

實作與議題討論，且得列計當學期實習課程之平時成績。 

六、 本機制經本學院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 

 


